
□袁梅

日前， 天通苑工商所工作人
员接到消费者程女士的来电反
映， 其为其家属花费314元购买
了一双41码的男士休闲鞋， 由于
购买时快闭店， 并没有仔细检查
鞋内， 等拿回家， 其家属穿着该
双鞋出差时发现右脚被鞋内的钉
子扎破了。

事后她找到商家要求赔偿
时， 商家认可此事， 但是出现这
种意外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厂家的
疏忽， 不是商家的责任， 不同意
程女士的赔偿要求。 程女士遂拨
打电话请求工商部门给予帮助，
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工商部门受理该投诉， 工作
人员在现场查看了这双鞋对比了
左右两只鞋内， 确实存在右鞋有
三颗钉子突出戳穿了鞋底部， 已
将鞋垫扎穿， 针尖刚好抵在右鞋
的脚后跟部分， 这双鞋存在着缺
陷问题， 程女士也出示了其手机
内保存的其家属脚后跟扎伤的照
片 。 工商工作人员根据相关证
据， 向商家宣传了消费者保护法
相关内容， 本着谁销售谁负责的
原则 ， 该店应该先行对此事负
责。

经工作人员现场调解， 对当
事人双方做工作， 商家店长答应
在请示上级部门后将采取退一赔
二的方式， 让消费者程女士挑选
了价值900多元的店内商品， 程
女士在获得赔偿后感到满意， 感
谢工商部门给予的帮助。

一是消费者在购物服装鞋帽
类商品的过程中， 一定要先试穿
再买， 看好外观有无瑕疵， 同时
留好票据， 一旦出现纠纷， 相关
票据是购买凭证。

二是在发现问题时及时与商
家沟通， 根据消法相关规定， 消
费者因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
服务受到人身、 财产损害的， 享
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 消费者
在购买、 使用商品时， 其合法权
益受到损害的， 可以向销售者要
求赔偿。

三是当消费者与商家协商不
成时， 要及时向当地工商部门投
诉， 工商部门会依法进行行政调
解， 按照相关法规规定及双方陈
述与证据给予合理解决。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或多或
少都会遇到意外的购物经历， 有
时候会买到不合格的商品， 让我
们烦心不已， 在购买到不合格商
品我们该如何处理？

典型案例

工商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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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婚老人
财产权咋保障？

□裴小星
法官：婚前财产最好约定 婚内处分更要谨慎

近日， 新华网刊载 《孤寡老
人再婚的5大好处》 引起了网友
的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 再婚老
年人财产权益的保障问题也成了
人们关注的话题之一。 尤其是近
年来， 随着社会认同度的提高，
越来越多离异或丧偶的老年人选
择通过再婚重新组建家庭， 与此
同时， 老年人再婚后的离婚率也
居高不下， 老年人再婚后的财产
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是什么
原因导致再婚老年人财产权益保
障难 ？ 对此又可以采取哪些对
策？ 笔者结合以下几个案例来进
行说明。

案例一
婚前财产无约定
产生纠纷难维权

李浩与王红经人介绍相识 ，
并于2003年10月登记结婚， 双方
均系再婚 ， 再婚之时均已60多
岁 。 婚后初期双方关系较为稳
定， 2009年李浩第一次起诉王红
要求离婚， 后撤诉。 2010年李浩
再将王红诉至法院， 以双方性格
不和， 王红对其采取家庭暴力为
由要求离婚， 王红不同意离婚，
表示李浩之所以要求离婚是因为
李浩与前妻的女儿担心李浩百年
之后财产王红也有份继承， 所以
撺掇李浩离婚。

庭审过程中查明， 双方无共
同住房及债权债务， 王红手中持
有李浩于2009年10月给予的存款
10万元， 李浩称此笔款项是王红
胁迫其给的， 此款中包括了李浩
母亲所留以及其婚前个人存款，
故要求法院予以分割， 王红则称
此款是双方结婚时李浩口头承诺
留给她的钱 ， 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

法院经审查认为双方感情确
已破裂， 因此对于李浩的离婚要
求予以准许， 但对于王红手中掌
握的存款， 经调查发现王红账户
内在婚前婚后均有资金流水， 难

以认定现有10万元为李浩婚前给
付， 同时李浩亦未提交充分证据
证明此系其婚前个人财产， 故最
终按照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平分。

法官提示
婚前财产最好约定
莫因“面子”丢权益

老年人再婚时往往已经积累
了一定数量可供支配的财产， 在
形式上， 可能包括房产、 车辆、
存款、 债权等财产类型； 在性质
上， 可能包括个人财产、 与前配
偶的夫妻共同财产， 有的还包括
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的财产。 由于
多数老年人的传统观念牢固， 法
律意识不强， 认为 “约定” 等于
“碍面子” “伤感情”， 不愿在再
婚前专门对财产问题作出书面约
定， 进行婚前财产公证的更是寥
寥无几。 实践中涉及再婚老年人
的离婚诉讼中， 对婚前个人财产
和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多成
为争议的焦点， 如果一方无法就
婚前自有财产充分举证， 可能无
法有效维护自身财产权益。 建议
老年人在再婚前进行财产公证或
及时进行婚内财产约定， 以免纠
纷发生损害自身利益。

案例二
婚内轻率答应赠房
离婚反悔为时已晚

杨光与夏梦经单位同事介绍
相识， 并于1998年4月登记结婚，
双方均系再婚老人， 杨光与前妻
育有二子 ， 夏梦与前夫育有一
子。 2011年10月22日双方签订了
《关于房屋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协
议 》， 内容为： “1999秋， 杨光
与夏梦共同出资2.5万元 ， 用于
购买杨的原承租房， 约2000年 ，
二人共同将此房屋过户给杨光的
大儿子杨军和二儿子杨帆。 2000
年在单位分房时， 夏梦上交婚前
财产， 二人共同购买了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大屯路风林绿洲经济适
用房。 鉴于杨光的原住房和住房
面积差额补贴已经全部给予两个
儿子， 其自愿放弃属于本人的部
分房屋所有权， 并自愿主动将房
屋的所有权全部赠予夏梦。”

2012年夏梦向杨光提出离
婚， 因杨光不同意离婚法院判决
驳回夏梦诉求 。 离婚案件生效
后， 杨光提出诉讼， 要求确认风
林绿洲的经适房为夫妻双方共同
财产 ， 并表示协议是其先签字
后， 夏梦一个多月后才签字， 该
协议只是其自己的一个意向书，
不是明确的意思表示 ， 没有生
效， 且其只有这一处住房， 不可
能将房屋赠与夏梦。 法院经审理
认为经适房确系夫妻双方共同财
产， 但杨光所签协议系其真实意
思表示， 其已将其所有的经适房
份额赠与夏梦， 故该房屋属于夏
梦个人财产。

法官提示
赠与财产务必谨慎
莫因冲动轻率处分

老年人再婚后常常会基于维
系夫妻关系、 证明对配偶的感情
等因素进行财产处分， 如将房产
过户至配偶名下， 或在婚内财产
进行约定的时候将夫妻共同财产
确认为配偶一人所有。 很多老年
人在处分个人财产时缺乏谨慎的
考虑和理性的判断， 尤其在配偶
以物质需求为结婚动机的情况
下， 再婚老年人更易作出轻率的
财产处分行为。 如其日后因双方
感情破裂等原因欲追回相关财
产， 将会面临一定的障碍。 建议
老年人处理自己的财产时一定要
谨慎。

案例三
婚内拆迁后购置新房
离婚欲分拆迁款败诉

张伟与李娟系再婚老年夫
妻， 双方婚后未生育子女。 1999
年5月， 双方婚前， 张伟即在来
广营乡拥有一处院落 。 1999年6

月双方登记结婚， 婚后共同居住
在张伟婚前房屋内。 2008年， 北
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进行拆迁，
张伟之子张健代表张伟及李娟与
拆迁公司签订了拆迁货币补偿协
议， 取得拆迁款100余万元 。 同
时， 二人因拆迁取得了购买经济
适用住房资格。 2008年7月 ， 张
伟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 购买
了北苑家园一处房屋， 房款由张
健出资 ， 登记的所有权人系张
伟。

2011年， 张健将张伟、 李娟
诉至北京市昌平区法院， 要求确
认北苑家园房屋归其与张伟、 李
娟共同共有。 法院审理后驳回了
张健诉讼请求 。 同年 ， 张伟起
诉， 要求与李娟离婚， 李娟认为
双方感情不和的原因是张伟的儿
子一直在干预， 张伟婚前房屋拆
迁考虑到其份额， 故拆迁款其也
应当有份， 要求分割拆迁款， 张
伟表示拆迁款已在购房及装修时
使用完毕， 且属于张伟个人婚前
财产， 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不
同意分割。 法院经审理认为， 双
方均未提交拆迁协议等材料， 拆
迁款现所剩余额情况难以核实，
故对于李娟要求分割拆迁款之要
求难以支持。

法官提示
拆迁款分配易生纠纷
双方应尽量协商处理

老年人再婚时一般都与前配
偶育有子女， 且多已成年， 再婚
后新组建的家庭成员较多、 关系
复杂、 利益交错， 甚至形成 “派
别”， 各怀私心。 在家庭成员之
间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中， 再婚老年人的财产权益可能
受到侵害。 如涉及拆迁安置补偿
事宜的再婚老年人家庭， 家庭成
员之间可能因安置房和拆迁款的
分配发生争议， 一方为保障自己
的子女获得更大的利益， 可能在
另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拆迁安
置房屋登记在己方子女名下， 或
隐匿拆迁补偿款， 使另一方的财
产权益受到侵害。

■牵手时碍于情面钱财不分你我
■分手时互争利益不惜对簿公堂

新买的鞋扎伤脚
工商调解帮退货

【法律咨询台】

李女士是一家公司的司机 ，
专门负责从事货物运输。 李女士
与公司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 是
由公司提供的格式文本， 其中提
到 “如在运输过程中出现货物毁
损 ， 不论是什么原因所造成 ”，
李女士均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由
于公司没有以任何文字、 字体、
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
示， 而李女士没有细看， 故当时
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

一个月前， 李女士在运输货
物时， 因突然出现山体滑坡， 她
紧急之下只好弃车逃走， 虽然自
己因此未受到伤害， 但却造成6
万余元的货物损失 。 近日 ， 公

司以合同已约定在先为由， 要她
全额赔偿。 而李女士尽管一再抗
辩， 但公司却固执己见。 李女士
遂咨询 ， 究竟应否承担赔偿责
任？
说法

李女士有权拒绝赔偿。
首先， 本案损失不在李女士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定赔偿范
围 。 《劳动法 》 第102条规定 ，
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
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
定的保密事项， 对用人单位造成
经济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劳动合同法》 第90条指
出， 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

动合同， 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
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 给
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与之对应， 本案的货
物损失是自然灾害所造成， 甚至
对李女士来说， 是不能预见、 不
能避免、 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
即根本不在上述规定之内。

其次， 本案对应的格式条款
内容对李女士没有约束力。 《合
同法 》 第39条 、 第40条分别规
定：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
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
义务， 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
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

款， 按照对方的要求， 对该条款
予以说明。 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
52条和第53条规定情形的， 或者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
加重对方责任、 排除对方主要权
利的， 该条款无效。

正因为公司在合同中事先设
定 “不论是什么原因所造成” 货
物毁损， 均必须由李女士承担赔
偿责任之格式内容的目的， 在于
免除自身责任、 加重李女士的责
任， 甚至违反确定劳动者赔偿责
任的法律规定， 而公司又没有采
取合理的方式提醒李女士注意，
虽然李女士已经在劳动合同中签
字， 但相关内容当属无效。

格式劳动合同未提醒义务 员工可免责


